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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协议 
 

本协议于 2007 年 7 月 16 日由下述各方签订： 
 
(1)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一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成立的公司（以下

称“卖方”），其注册地址为中国成都市新津希望城，法定代表人：谢洪，国

籍：中国；及 
 
(2) 坚汇控股有限公司，一家依据香港法律成立的公司（以下称“买方”），其注

册地址为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6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心七楼，法定代表人：曹忠先

生，职务：董事，国籍：中国。 
 

鉴于，卖方拥有贵州首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50%的股权，

公司的括要资料已载于本文附件一。 
 

鉴于，卖方愿意依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出让其于公司的全部股权（以下

称 “有关股权”）给买方，且买方同意依据该条款和条件受让有关股权。 
 

因此，各方特此同意如下： 
 
一、 定义  
 
1.1 在本协议中，除文义另作解释外，应具如下定义： 
 

“工作天” 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及香港银行开门营业的日子（不包括星

期六及星期日）。 
 

“交易完成” 依照本协议第 5 条的规定所指完成出让及受让有关股权之

交易。 
 
“交易日” 取决于先决条件得以满足、交易日为 5.1 条所规定的日

期。 
 
“先决条件” 本协议第 3.1 条所列的条件。 
 
“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各方” 本协议的各方而“一方”指本协议的任何一方。 
 

二、 有关股权的转让 
 
2.1 卖方特此同意依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于交易日将有关股权转让给买方，

且买方同意依据本协议规定的条款和条件于交易日从卖方受让和获得有关股

权。自本协议生效日起，买方将根据公司合同及章程享有所有股东应有的权

利，幷承担股东应负的义务。该有关股权幷无设置任何抵押、留置或第三者权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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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先决条件 
 
3.1 交易完成是取决于： 
 

(a) 上述股权转让经[商务部]或其授权的有管辖权的审批机构批准；及 
 
(b)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公司的股东变更的登记。 
 

3.2 买卖双方应在本协议签署后尽力尽快完成股权转让所需履行的所有手续。 
 

四、 转让价 
 
4.1 转让价 
 

有关股权的总转让价为人民币 2550 万元，或按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

折合等值的港币。 
 
4.2 付款方式 
 
 在满足本协议第 3.1 条订立的条件的前提下，买方须按下述第 5.2(b)条的规定向

卖方支付转让款。 
 
五、 交易完成 
 
5.1 交易日 
 
 交易日为取得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的第[五]

个工作天。 
 
5.2 交易完成 
 

(a) 卖方应于交易日上午 11 时前向买方提供下列文件的原件： 
 

(1) 审批机构对股权转让的批复；及 
 
(2) 贵州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签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b) 付款 
 
 于交易日当天买方须向卖方支付第 4.1 条的转让价款。 
 

六、 争议的解决 
 
6.1 仲裁 
 
 因本协议的任何条款或因违反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而引起的或与之相关的任何争

议或索赔，除非经各方协议解决，将由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依据其规则和规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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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仲裁最终解决。仲裁裁决为终局的，对各方都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方承

担。 
 
七、 附则 
 
7.1 约束力的效力 
 
 本协议应对本协议各方及其各自的承继者具有约束力，且适用本协议各方及其

各自的承继者的利益幷对其可强制执行。 
 
7.2 管辖法律 
 
 本协议在所有方面受中国法律管辖，幷按其解释。 
 
7.3 通知 
 
 本合同规定的所有通知、同意、要求、指示或其它通讯应以书面作出，在 (a)由

专人送递，(b)以邮资预付的已确认或挂号邮件寄出，(c)由有信誉的快递服务寄 

出，或(d)通过电话传真发送时应被视为已有效发出、作出和送到,且在指定其他

地址前，应使用下列地址： 
 
 若给卖方：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    中国成都市新津希望城 
  收件人：公司秘书 
  电话：    [8628-85249293] 
  传真：    [8628-85249293] 
   

若给买方： 坚汇控股有限公司 
  地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56 号东亚银行港湾中心七楼 

  收件人：公司秘书    
 电话： 852-2861 2832 
  传真： 852-2861 3972  
  
7.4 全部协议和文本 
 
 本协议规定卖方和买方有关本协议预期的交易的全部协议，取代各方有关本协

议预期的交易的任何和所有先前的口头和书面的协议或谅解。 
 
7.5 修改 
  
 本协议须经卖方和买方的书面同意方能修改，幷须依法办理相关手续。 
 
7.6 费用、税款 
 
 除本协议规定范围外，各方应支付其自己为本协议预期的交易而发生的税款、

法律、会计和其他的类似费用。 
 



 

 4

7.7 公布和保密性 
 
 本协议各方同意将本协议的内容保密。发给第三方的所有通知和有关本协议所

预期的事项的其他透露或宣传，应由卖方和买方共同策划和协调进行（有需要

向联交所或其他政府机关披露的信息除外）。未经另一方事先书面同意，任何

一方不得单方面透露任何该等信息或发表任何宣传。各方同意与另一方适当合

作遵守所有适用法律。 
 
7.8 不放弃 
 
 本协议各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任何权力、权利或特权不构成对之

的放弃，单一地或部分地行使任何该等权力、权利或特权不排除对之或对任何

其他权力、权利或特权的其他行使或进一步行使。 
 
7.9 可分割性 
  
 如果本协议任何条款被认定为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和除非该无效或不可强制

执行在实质上违反了本协议的基本意向或本协议其余部分的意义，该无效或不

可强制执行不得以任何方式影响本协议任何其他条款的有效或可强制执行，但

已被认定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的条款构成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或不能与其明确

分离的除外。该无效或不可强制执行不应影响其余条款的任何有效的和可强制

执行的应用，且每条该等条款被视为以法律允许的方式幷在法律允许的全部范

围内有效、可实施、已作出、已订立或已釆用。 
 
7.10 文本 
 
 本协议以中文编写幷由协议各方签署任何份数的副本。任何如此签署的副本将

视为正本，且对各方皆具有约束力。本协议自审批机关批准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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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公司资料 
 
 
公司名称 ： 贵州首钢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号 ： 5200001207293 
成立日期 ： 2007 年 4 月 18 日 
经营期限 ： 30 年 
注册资本 ： 1 亿元人民币 
实收资本 : 5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 ： 投资业务(除国家限定投资的行业外)、投资谘询服

务 
股权分配                                ：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出资 2550 万元人民

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北京首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 2550 万元人民币，占

公司注册资本的 50％。 
董事 ： 曹忠、罗振宇、章雁、王敏、陈汉宇 



 

 6

鉴此，卖方及买方已于第一段所载日期签署本协议。 
 
 
卖 方： ） 
四川南方希望实业有限公司 ） 
由____________代 表 签 署 ） 
    ） 
 ） 
见 证： ） 
 
 
买 方： ） 
[ ] ） 
 ） 
由____________代 表 签 署 ） 
 ） 
 ） 
见 证：  ） 
 
 
 
 


